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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  時     

       日    

   目   間  期 

 

臺 

北 

市 

立 

南 

門 

國 

民 

中   

學 

114 

學 

年 

度 

第 

2 

學 

期 

 

第 

1 

階 

段 

定 

期 

評 

量 

日 

程 

範 

圍 

表 

 

（
一
）
劃
卡
一
律
使
用2

B

鉛
筆
，
以
免
電
腦
無
法
正
確
讀
卡 

。
答
案
卷
用
藍
色
或
黑
色
原
子
筆
作
答
，
作
文
卷
一
律
使
用
黑
色
墨
水
筆
，
否
則
該
科
手
寫
卷
不
予
計
分
。 

（
二
）
各
班
於
考
試
前
一
天
務
必
將
抽
屜
淨
空
，
桌
面
除
文
具
外
不
可
放
置
其
他
物
品
，
水
瓶
需
加
蓋
放
置
地
面
。 

（
三
）
預
備
鐘
響
起
，
同
學
務
必
進
入
教
室
等
待
考
試
。 

（
四
）
違
反
試
場
規
則
者
，
將
依
校
規
記
過
處
分
（
如
：
考
試
舞
弊
、
飲
食
、
手
機
未
關
機
、
互
相
借
用
文
具
用
品…

等
。
）
若
因
生
病
等
特
殊
原
因
，
迫
切
需
要
在
考
試
時
飲
用
水
或
服

用
藥
物
，
需
舉
手
經
監
考
教
師
同
意
下
飲
用
或
服
用
。 

（
五
）
考
試
結
束
時
立
即
停
筆
，
由
每
排
最
後
一
名
同
學
負
責
收
卷
，
其
他
同
學
需
停
筆
並
靜
坐
自
己
位
置
，
勿
任
意
走
動
，
待
教
師
清
點
試
卷
完
畢
才
可
離
座
。 

（
六
）
禁
止
攜
帶
智
慧
手
錶
、
智
慧
手
環…

等3C

電
子
產
品
。 

（
七
）
科
目
下
方
的
數
字
即
為
科
目
代
碼
。 

第 1~4 章及其相關課程內容 

課本 P.44~P.80 
歷

史 
社

會 

39 

08：35 

∫ 

09：20 

（45 分） 

 

4 

 

月 

 

9 

 

日 

 

（ 

星 

期 

四 

） 

 

第 1~3 章及其相關課程內容 

課本 P.10~P.39、練習本 P.1~P.10 

地

理 

第 1~3 章及其相關課程內容 

課本 P.90~P.119、練習本 P.28~P.38 

公

民 

 
自

習 

09：30 

∫ 

10：15 

（45 分） 

L1~L3、自學一 

課本 P.6~P.49、P.102~P.113 

習作 P.4~P.20 

國

文

10 

10：30 

∫ 

11：15 

（45 分） 

九下全冊 

課本 P.6~P.141 

習作 P.1~P.53 

自

然

29 

11：25 

∫ 

12：10 

（45 分） 

L1~L4 

課本 P.1~P.64 

習作 P.1~P.22 

英

語

11 

08：35 

∫ 

09：20 

（45 分） 
4 

 

月 

 

10 

 

日 

 

（ 

星 

期 

五 

） 

 

 
自

習 

09：30 

∫ 

10：15 

（45 分） 

第六冊全 

課本 P.7~P.125 

習作 P.3~P.44 

數

學

20 

10：30 

∫ 

11：15 

（45 分） 

寫作測驗 

寫 

作 

測 

驗 

11：25 

∫ 

12：10 

（45 分） 

 

班
級
公
告 


